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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屏東分處 

 
 
 
 
 
 
 
 
 

土地租賃契約書 
 

 

 

 

 

 

 

 

 

 

 

 

承租人：○○公司 

 

租賃期間：自中華民國○○年○月○日至○○年○月○日止共計 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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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屏東分處土地租賃契約書 

承租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乙方）依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 16 條規定向經

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屏東分處（以下簡稱甲方）承租屏東科技產業園區（擴區範圍）之國

有土地，雙方特約定契約條款如下： 

第一條  使用土地坐落標示、租金、公共設施建設費及興建權利金： 

財

產

編

號 

土   地   標   示 

（位置圖附后） 
租賃面積 

( 平 方 公

尺) 

承 ( 出 )

租 權 利

範圍 

租金：新

臺 幣

（4.84 元

/月） 

公共設施建

設費新臺幣

(21.88 元/

月) 

興建權利金

新臺幣(24

元/年) 

備註 

市 段 小段 地號 

 
屏

東

市 

大

溪 

      
  

攤租公共設

施用地 
     

 

前項租金及興建權利金應另行加計營業稅。 

第二條  租賃期間自中華民國○年○月○日至中華民國○年○月○日止，共計○年。 

 租賃期間屆滿，甲乙雙方得另訂新約，未訂新約者，本契約當然終止，乙方不得以

任何理由主張租賃關係繼續或不定期租賃。於租期屆滿後，其屬於乙方之地上建築物

應於 6 個月內轉售給經管理處或分處核准之其他在區內營業之事業；乙方不為本條之

處理或逾期 6 個月仍未完成處理手續者，甲方得限期要求乙方騰空，交還土地，乙方

不得要求任何補償。但如經甲方同意，甲方得依建築物剩餘價值予補償乙方後，取得

建築物所有權，惟其有他項權利登記者，乙方應先為塗銷登記。 

第三條  乙方除應按月繳納租金外，並應依照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 16 條規定負擔公

共設施建設費用，每筆土地以繳滿 20 年額為止；租賃期間如有新增之公共設施建設費

用附帶繳納者，乙方亦應依規定計繳，不得異議。 

第四條  乙方應於每月末日前自動向甲方指定之國庫代理機關繳納本契約第一條所定之租金

（不含營業稅）及費用總額，逾期未繳納者，以違約論，依下列規定加收違約金： 

（一）逾期 1個月未滿 2個月者，按租金及費用總額加收 5﹪。 

（二）逾期 2個月未滿 3個月者，按租金及費用總額加收 10﹪。 

（三）逾期 3個月未滿 4個月者，按租金及費用總額加收 15﹪。 

（四）逾期 4個月仍不繳清租金、費用及違約金者，除追收外，甲方得終止租約。 

第五條  本契約終止後或到期不為續租，乙方無權占用土地期間，須依科技產業園區土地租

用及費用計收標準之規定計收損害金；如有逾期繳納，應按年利率 5﹪加計遲延利息

至清償日止。 

第六條  本契約之租金及興建權利金，遇政府依法辦理重新規定地價與公告土地現值作業

時，應自重新規定地價與公告土地現值調整之次月一日起，按重新規定之地價與公告

土地現值，經甲方審定後調整計收，乙方不得異議。 

第七條  乙方應絕對履行本約各條款應盡義務，並應以銀行之書面連帶保證、保險公司之連

帶保證保險單、設定質權之金融機構定期存款單、現金繳交或其他經甲方許可之方式，

連帶擔保債務之履行，且其擔保始期應較本約簽訂日為早先或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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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連帶保證方式如欲中途變更或退保應得甲方同意。於甲方同意前，其責任不得

免除。 

 採銀行之書面連帶保證、保險公司之連帶保證保險單、設定質權之金融機構定期存

款單等方式者，其書面依相關業務主管機關或金融法規須登載到期或屆滿日期者，該

到期或屆滿日期至少須達一年（含）以上，且該書面所載保證金額、存款金額等亦需

達相當一年租金以上；如到期或屆滿日期將屆者，乙方亦應於該到期或屆滿日期三十

日前，完成更換接續原到期或屆滿日期之銀行之書面連帶保證、保險公司之連帶保證

保險單、設定質權之金融機構定期存款單等，用以續行擔保債務之履行。 

 本約租賃期間最後一年內，該銀行之書面連帶保證、保險公司之連帶保證保險單、

設定質權之金融機構定期存款單等之到期或屆滿日，不受前項登載之一年以上限制，

惟該到期或屆滿日期應比本約租賃期間屆滿日多六十日以上。 

 契約終止、租賃期間屆滿或乙方於承租期間退租時，乙方依約交還本契約土地且無

欠繳租金或其他違約情事者，甲方應將保證金無息返還。 

第八條  租賃標的土地以現場點交狀況為準，點交後土地若發現有堆置或埋設廢棄物等情

事，由乙方自行排除，其費用由乙方負擔。 

第九條  承租之土地，有已作為公共設施使用者，由甲方統籌管理，乙方不得主張作為建築

或其他用途使用。 

第十條  本契約出租之土地，僅供乙方依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核准投資計畫案作為廠

房、辦公大樓或其他建築物之基地使用。乙方不得就承租之土地請求設定地上權。 

第十一條 乙方於契約有效期間內，對其承租之土地，全部或一部分不使用時，應向甲方申請

辦理全部或一部分退租，不得自行轉租、分租、轉借他人使用或將租賃權轉讓他人。

如有退租、自行轉租、分租、轉借他人使用或將租賃權轉讓他人時，已繳之租金及公

共設施建設費不予退還。 

  乙方申請辦理全部或一部分退租，應於ㄧ個月前以書面通知甲方，須經甲方正式書

面同意，始生效力。 

  乙方對其承租之土地全部或一部分不使用，造成土地閒置，甲方得限期要求乙方使

用或退租，逾期不為使用或退租者，甲方得逕行收回全部或部分出租土地，乙方不得

異議。 

第十二條 乙方申請租用土地自行興建廠房、辦公大樓或其他建築物時，應以興建樓房及其必

要附屬建築物為原則；其性質用途、建蔽率及容積率依「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及相關

建築法規辦理。基地四周之退縮地，基於防火、採光、輸運、美化環境等需要，不得

建築。 

乙方租用土地如有涉及容積調整，其容積超過原法定容積者，應依規定辦理回饋負

擔相關事宜後，始得申請建築。 

乙方租用土地興建建築物時，於取得建造執照前，應繳納當年度興建權利金，並於

每年度 1月底前繳納興建權利金。 

第十三條 乙方申請租用土地自行興建廠房、辦公大樓或其他建築物之基地使用時，應按科技

產業園區相關規定退縮建築。除相鄰地各為 3公尺外，面臨幹道寬度 20 公尺以下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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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超過 20 公尺以上為 8公尺。 

前項退縮地內於興建或埋設下水道、污水道、地下管路或其他公共設施時，乙方應無

償提供使用。 

第十四條 乙方申請展延投資計畫，或投資計畫採分期興建廠房者，需加收 1年土地租金作為

新建建築物保證金，並另訂新建建築物履行契約書。 

第十五條 乙方承租土地自行興建廠房、辦公大樓或其他建築物者，應自訂約之日起 6個月內

申請建築許可，領有建造執照後，動工興建，逾期未開始興建，或雖申請延期興建，

到期仍未動工或不按計畫完工者，甲方得終止租約收回土地，並註銷該建造執照。若

其地上有尚未完成之建築物或工事，乙方應於甲方通知終止租約起 3 個月內，自行拆

除恢復原狀。 

第十六條 租賃關係存續期間，乙方因承租土地界址不明或發生界址糾紛而需鑑界時，其所需

費用由乙方負擔。 

第十七條 乙方租用土地不得危害區內公共安全、衛生或興建違章建築物。 

第十八條 乙方應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污染土地關係人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認

定準則」及其他環保法規規定事項，善盡土地使用人或土地善良管理人應注意之義務

及責任。若有生產、製程、原物料、運作特性或其他異動時，應主動通報環保主管機

關備查並採取有效防止土地及地下水遭受污染之預防措施，如經環保主管機關調查發

現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超過管制標準時，應依相關法令負辦理污染場址土壤(地下水)檢

測、調查評估、應變措施計畫之研提執行，及污染控制(整治)計畫研提、執行污染改

善之責，並依法繳交環保主管機關開立之罰鍰，其發生之費用及造成任何損害，乙方

應負完全責任。 

乙方廠房轉讓或土地退租前，依下列規定提供其廠房所在承租土地之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檢測資料： 

1.乙方若屬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9條公告之事業或出租(借)廠房予第 9條公

告之事業者，於廠房轉讓或土地退租前，應提供其 6個月內廠房所在承租土地之

土壤檢測資料，另應檢附環保主管機關審查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資料之同意

函。若經甲方辦理園區土壤及地下水監測發現異常時，甲方得另要求乙方增加土

壤及地下水之檢測項目、位置進行檢測。 

2.若非屬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9條公告之事業，於廠房轉讓或土地退租前，

應提供其 6個月內廠房所在承租土地之土壤檢測資料，並依甲方要求土壤之檢測

項目、位置進行檢測。 

3.上述費用皆由乙方負擔，不得異議，且上述檢測資料結果應低於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管制標準，或讓受人概括承受污染改善責任，始得同意乙方轉讓或退租。 

4.非屬製造業之事業，無需檢附土壤及地下水檢測資料。 

乙方所承租土地發生下列事項之一者，乙方應負擔將所承租土地範圍之受污染土壤

及地下水改善低於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污染管制標準之完全責任及費用，不得異議： 

1.經甲方監測作業發現有超過土壤或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 

2.經環保主管機關公告為污染行為人、潛在污染責任人或土地污染關係人。 

3.經環保主管機關依法公告土地為控制場址或整治場址。 

4.經環保主管機關依法要求採取應變必要措施或其他改善作為。 

5.乙方已退租土地若於後續證實污染與乙方前身運作有關，經甲方監測作業或經環

保主管機關查證有土壤或地下水污染超過管制標準，乙方仍須負責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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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租期間，甲方辦理園區土壤及地下水監測發現異常時，乙方應同意甲方進入承租

土地及其地上建築物進行採樣及其他相關檢測事項，不得拒絕，若經檢測發現異常，

乙方應進行相關改善作業並負完全責任及費用，不得異議。 

第十九條 乙方出租或出售本租賃土地之地上建築物時，應先依規定檢具相關文件經甲方備查

後，再辦理後續相關事宜。 

乙方所有地上建築物之出租，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承租者必須為核准入區設立之在區內營業之事業。 

（二）租地廠商之私有建築物出租面積合計不得超過其於園區內所有私有建築物總

樓地板面積百分之五十。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1.租地廠商之私有建築物係經營育成中心或由公民營事業投資申請核准興建租

售者。 

2.承租廠商若為租地廠商會計處理採權益法之長期股權投資者（應檢附說明書

或相關證明文件），及其他考量建築物有效利用、帶動產業發展效益等因素，

經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以下簡稱管理處）或分處專案核准者。 

（三）乙方將建築物出租期間不得逾二年，惟業務需要得申請展延。 

（四）乙方應要求承租者不得將所承租之建築物再行轉租。 

乙方違反上開規定，經甲方通知 30 日逾期未改善者，則終止租約，改訂短期租約方

式辦理（租用期間短於一年），租金加倍計收方式辦理。 

第二十條 乙方對其承租土地所興建辦公大樓或其他建築物，有下列情形之ㄧ，經廠房巡查小

組認定為閒置或低度利用者，甲方得限期要求乙方改善，逾期未改善者，以違約論，

甲方得終止租約，並改訂短期租約方式並加收 1倍土地租金： 

（一）未依核准投資計畫案使用。 

（二）一宗土地上之廠房或倉庫有半數以上面積空置 6個月以上。 

（三）繳交管理費最低收費標準者。 

（四）一宗土地上之廠房用電不足台電提供基本度數者。 

第二十一條 租賃期間有下列情事之一時，甲方得通知乙方終止租約，收回土地，已繳之租金

及公共設施建設費不予退還，乙方不得異議： 

（一）於科技產業園區之投資案經撤銷者。 

（二）乙方私有建築物依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規定被價購或徵收者。 

（三）乙方使用土地違反本租約約定事項者。 

（四）甲方需要全部或部分土地收回自用時。 

（五）合於民法或土地法之規定得終止租約者。 

（六）經廠房巡查小組認定為閒置或低度利用情形者。 

（七）乙方違反第十五條規定。 

第二十二條 租期屆滿前因可歸責於承租人之事由而終止租約，其所有之地上建築物應於 1年

內讓售給經管理處或分處核准之其他在區內營業之事業；乙方不為本條之處理或逾期

1 年仍未完成處理手續者，甲方得限期要求乙方騰空，交還土地，乙方不得要求任何

補償。 

第二十三條 本契約之約定條文，於租約有效期間內，如遇相關法令規定修正，則自相關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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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日起依修正後之規定辦理，乙方不得異議。 

第二十四條 本契約若有未盡事宜，悉依「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及其他有關法令規定

辦理。 

第二十五條 因本契約之履行而涉訟時，以台灣屏東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二十六條 本契約一式 3份，經雙方簽章後自本契約第 2條所訂租賃期間之起始日生效，由

甲方執 2份、乙方執 1份。 

 

 

 

 

立契約人（甲方）：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屏東分處 

 

 

            法 定 代 理 人 ：分處長  沈龍志 

 

 

            地           址：屏東市前進里屏加路 1 號 

 

 

 

 

 

 

            立契約人（乙方）：○○股份有限公司 

 

 

            法 定 代 理 人 ： 

 

 

            地           址：  

 

 

               連帶保證方式：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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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圖） 

 

 

 

 

 

 

 

 

 

 

 

 

 

 

 

 

 

 

 

 

 

 

 

 

 

 

 

 

 

 

 

 

面積：租地位置 

(○○○、地號○○○) 

A 坵塊 

B 坵塊 

C 坵塊 

D 坵塊 

E 坵塊 

F 坵塊 

A-1 

A-2 

B-1 

B-2 

C-1 

C-2 

D-1 

E-1 

C-3 

D-2 

E-2 

D-3 

E-3 

F-1 

F-2 

F-3 


